
广东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评审量化评分指标表

项目名称： 项目年度：2023年

建设地点：

评审

内容

评价

指标

分

值
政策要点及评分标准

评审意见及扣分

情况
评分

选项

条件

（30）

水资

源条件
5

政策要点：

项目区水源有保证，以利用地表水为主，能满足农田水量需求，水量

供需平衡（3分），水质达到农业灌溉用水要求（2分）。

评分标准：

1 水源及水源工程情况一般，扣 1-2分。

2 水质情况较差，扣 1分。

3 申报材料缺少水量分析计算、水质情况说明及未提供相关证明，各

扣 0.5分。

灌排及

防洪条

件

3

政策要点：

农田防洪有保障，水利灌排骨干工程基本具备（3分）。

评分标准：

1 农田水利灌排骨干工程条件一般，扣 1-2分。

2 申报材料未说明相关情况，扣 1分。

耕地条

件
5

政策要点：

项目位于基本农田保护区内（2分），比较集中连片（1.5分），耕地坡

度 25度以下（1.5分）。评分标准：

1 部分耕地不属于基本农田保护区，建议剔除，扣 1分。

2 耕地连片性较差，扣 1分。

3 部分耕地坡度 25度以上，建议剔除，扣 1分。

4 申报材料未说明是否属基本农田保护区及提供证明，各扣 0.5分。

5 项目区全部位于粮食功能区范围内的，加 0.5 分。

生态条

件
3

政策要点：

农业生态条件较好，土壤未受重金属严重污染（1.5分），耕地面源污

染程度较轻（1.5分）。

评分标准：

1 部分土壤受到重金属污染，建议剔除，扣 1分。

2 耕地受到一定程度面源污染，扣 1分。

3 申报材料未说明相关情况，各扣 0.5分。

新型农

业经营

主体发

展状况

4

政策要点：

农民合作社（1分）、龙头企业（1分）、家庭农场（1分）、专业大户（1

分）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具有一定的基础和潜力。

评分标准：

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情况一般，各扣 0.5分。

2 申报材料未说明相关情况或提供证明材料，各扣 0.5分。

政府积

极性
3

政策要点：

地方财政投入有保障（1分），配备适应工作需要的人员（1分），安排

一定的经费（1分）。

附件 2：



评审

内容

评价

指标

分

值
政策要点及评分标准

评审意见及扣分

情况
评分

评分标准：

1 财力、经费及人员安排偏少的，各扣 0.5分。

2 申报材料未说明相关情况及提供证明材料，各扣 0.5分。

选项

条件

（30）

群众积

极性
3

政策要点：

农民群众自愿搞开发的积极性高，农民筹资投劳有保证（3 分）。

评分标准：

1 申报材料未说明相关情况，扣 1分。

2 申报材料未提供有关证明材料（指经 2/3 以上农民签字同意或村民代表大

会通过的筹资投劳计划及自愿开发证明材料）或材料存在其他问题，扣 1-2

分。

项目绩

效
4

政策要点：

项目开发后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（1分）、社会效益（2分）、生态效益（1分）。

评分标准：

①申报材料对项目预期经济、社会和生态效益方面分析不够合理、或缺少此

项相关内容描述的，各扣 1分。

项目

方案

（20）

总体规

划
6

政策要点：

项目按流域或灌区统一规划（2 分），总体布局科学合理（2 分），各拟建水

利工程及田间工程的平面布置合理（2 分）。

评分标准：

1 在总体规划图中未明确标示项目区范围边界，扣 1分。

2 未做到按流域或灌区统一规划，扣 1分。

3 项目总体布局存在不合理情况，每处扣 0.5 分。

4 单项工程水利及田间工程的平面布局存在不合理情况，每项扣 0.5 分。

建设内

容
6

政策要点：

主要建设内容根据当前制约因素进行规划设计（2 分），建设内容符合规定（2

分），建设标准符合相关规定（2分）。

评分标准：

1 未针对当前制约因素进行规划设计或未说明当前制约因素，扣 1-2 分。

2 建设内容存在不合理情况，每处扣 0.5 分。

3 建设标准存在不符合规定情况，每处扣 0.5 分。

工程设

计
8

政策要点：

具体工程设计因地制宜（2 分）、依据充分（2 分），设计方案科学合理，各

项治理措施与制约因素相互对应（4 分）。

评分标准：

1 未体现因地制宜，每处扣 0.5 分。

2 设计依据不充分或缺少过程，每处扣 0.5 分。

3 设计方案存在不合理情况，每处扣 0.5 分。

4 未按规定设计计量设施的，工程设计不得分。

造价及

投资估

算

（25）

资金

筹集
4

政策要点：

资金投入符合有关规定：省市县财政配套资金不低于 2250 元/亩（1分）；合

作社、种粮大户、家庭农场、龙头企业等配套资金不低于 750 元/亩（1分）；

资金来源可靠（2 分）。



评审

内容

评价

指标

分

值
政策要点及评分标准

评审意见及扣分

情况
评分

评分标准：

1 财政资金比例不符合规定，扣 1分。

2 配套资金比例不符合规定，扣 1分。

3 申报材料缺少市县财政资金承诺函，扣 1分。

4 申报材料缺少配套资金来源证明，扣 1分。

每亩财

政投资

标准

2

政策要点：

亩均财政投资标准不低于 3000 元。（2 分）。

评分标准：

1 亩均财政投资标准低于 2250 元，扣 2 分。

2 亩均财政投资标准为 2250 至 3000 元，视情况减分。

3 亩均财政投资标准超 3000 元的，视情况奖励分，奖励分不超过 1 分。

资金投

向
4

政策要点：

资金投向坚持以农田水利为重点，合理确定具体工程措施和投入比重（2分），

资金投向和比例合理（2 分）。

评分标准：

1 未体现以水利为重点，扣 1分；具体措施投入比例不合理，扣 1分。

2 机耕路建设投入比例超过总投资 30%,扣 1 分。

造价估

算
8

政策要点：

总造价合理（2 分），各单项工程量明晰、造价合理（3 分），投资估算编制

依据充分、合理（3 分）。评分标准：

1 总造价存在部分不合理情况，扣 1分。

2 单项工程存在工程量不清晰及造价不合理情况，每项扣 0.5 分。

3 单项工程投资估算依据不充分、不合理或无计算过程，每项扣 0.5 分。

取费标

准
7

政策要点：

科技推广费（1 分）：按项目财政投资的 5%控制使用；使用范围包括生产资

料费、培训费、检测化验费、差旅费和劳务费，不得用于购买办公用品和补

充机构事业费等非科技推广用途。

项目管理费（2分）：项目财政投资 500 万元以下的按 3.5%提取；1000 万元

以下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按 1.5%提取，超过 1000 万元以上的部分按 0.5%提

取，主要用于一般工程初步设计、实地勘测、检查验收、业务培训、招标、

公示等支出，不得用于人员工资、补贴、车辆购置等行政经费支出。

工程管护费（1 分）：财政投资的 1%列支。

建设监理费（1 分）：项目财政投资额的 2%控制使用，据实列支并纳入工程

成本。

勘察设计费（1 分）：在项目财政投资额的 5%范围内计提，据实列支并纳入

工程成本。

耕地质量监测费（1 分）：在项目财政投资额的 2%范围内计提，据实列支并

纳入工程成本。

评分标准：

①取费标准及使用范围不符合规定，酌情扣分。

申报材

料（25）

完整性

和规范
6

政策要点：

格式符合《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实施办法》、《广东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初步



评审

内容

评价

指标

分

值
政策要点及评分标准

评审意见及扣分

情况
评分

性 设计文件编制技术规程（试行）》中的编写要求（3 分），内容完整、思路清

晰、逻辑关系严密（3 分）。

评分标准：

1 缺少章节或关键内容的每处扣 1分。

2 存在其他问题的每处扣 0.5 分。

客观相

符性
5

政策要点：

申报材料描述内容与客观实际一致（2分），现有工程及设施情况与现状图一

致（3 分）。

评分标准：

①存在个别不一致情况，每处扣 1分。

图纸完

整性和

规范性

8

政策要点：

附图完整，符合《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实施办法》、《广东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

目初步设计文件编制技术规程（试行）》有关要求（4 分），图纸规范，信息

详实完整（4 分）。

评分标准：

1 缺少现状图、规划布局图，以及未按 1:2000 比例绘制图纸的，每张扣 1

分。

2 缺少单项工程设计图等，每张扣 1分。

3 图纸存在其他问题，每处扣 0.5 分。

附件及

附表完

整性

6

政策要点：

附件及附表齐全，符合《广东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编制技术

规程（试行）》有关要求（4分）， 与申报材料关联性强，内容完整、合理（2

分）。评分标准：

1 缺少重要附件及附表等，每张扣 1分。

2 附件及附表存在其他问题，每处扣 0.5 分。

其他情况 0 存在本表中未包括的其他问题。

总分

评审

专家

姓名 工作单位 专业 职称 联系电话 签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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